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  

 

 

 

 

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 

拍卖制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批准：经第二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

批准日期：2024 年 1 月 24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4 年 1 月 24 日 

 

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 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为规范

基金会拍卖行为，控制拍卖风险，保护捐赠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

确保基金会安全、稳健运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基金

会管理条例》《拍卖管理办法》《公益拍卖规程》等法律法规行业标

准，结合基金会的具体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益拍卖活动。基金会

开展拍卖活动，应与依法取得从事拍卖业务许可的企业合作开展。 

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拍卖企业，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经营

性拍卖活动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。 

第四条 拍卖企业从事拍卖活动，应当遵守《拍卖法》及其他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信用的原

则。 

第二章 拍卖基本原则 

第五条 公益拍卖应遵守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信用的原则。 

第六条 公益拍卖应遵循拍卖成本必要性原则。 

第七条 公益拍卖应遵循公益目的的原则。基金会接受捐赠的物资无

法用于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时，依法拍卖收入应用于捐赠目的。 

第三章 拍卖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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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和本基金会章程，规定本基

金会可拍卖范围：  

（一）捐赠人捐赠的实物不易储存、运输或者难以直接用于慈善目的

的，本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，所得收入扣除必要费用后，应

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； 

（二）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用途时，本基金

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，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。 

第九条 根据《拍卖管理办法》，规定本基金会不可拍卖范围： 

（一）法律、法规禁止买卖的； 

（二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有争议，未经司法、行政机关确权的； 

（三）尚未办结海关手续的海关监管货物。 

第四章 基金会对拍卖企业选择条件 

第十条 根据《拍卖管理办法》，规定本基金会对拍卖企业的选择，

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； 

（二）有自己的名称、组织机构和章程； 

（三）有固定的办公场所； 

（四）有至少一名拍卖师； 

（五）有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《拍卖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拍卖业

务规则； 

（六）符合商务主管部门有关拍卖行业发展规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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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基金会拍卖流程 

 

 

第六章 附 则 

第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国家有关规定不一致的，按国家有关

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基金会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。 


